解读《芒市财政局2023年度法治政府
建设情况报告》
 
近日，芒市财政局印发了《芒市财政局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”）。为便于更好地理解《报告》，现将相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出台背景及意义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》第二十三条：“每年4月1日之前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党委和政府、国务院各部门应当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，同时抄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；每年3月1日之前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向本级党委和政府、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”的相关规定，对照《德宏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办法》《芒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，为把握重点任务，助力法治政府建设蹄疾步稳、有序推进，研究起草了《报告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报告》共分四部分，主要内容为
（一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组织保障。二是加强普法宣传教育，抓好干部职工学法用法。三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做好行政执法工作。
（二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存在的不足和原因。财政收支矛盾突出，保障法治建设经费压力增大，经费保障压力大；普法宣传活动流于形式，宣传方式枯燥；相关人员的依法行政水平和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2023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。一是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局普法的首要任务，坚持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，确保法治学习培训任务落实。二是成立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有效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三是聘请云南省宏鑫律师事务所别俊波为芒市财政局法律顾问，及时解答单位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出现的各类法治问题。四是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对公共服务事项进行进一步梳理完善，编制公布本部门行政许可实施规范。五是充分发挥党组在推进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，加强和完善内部监督机制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“两个责任”。六是积极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，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，协调配合办理司法建议、检察建议。七是加强法治教育培训，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切实发挥领导干部“关键少数”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“关键作用”。八是围绕专项工作开展普法宣传，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。
（四）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。一是持续强化组织领导，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抓实抓好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。二是进一步完善依法治理工作机制，全面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重要专项治理活动，由各普法责任股室按普法责任清单的职责分工落实普法工作。三是不断做好普法宣传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新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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